中興大學（校本部）「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」流程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99年4月19日台軍（二）字第0990050406C號頒佈「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校園災害管理工作，應整合單位與學校行政資源，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，執行減災、整備、應變及復原等災害管理工作。各教育行政機關（單位）為執行前項工作，應設立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（簡稱校安中心），作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。同時應設置發言人，於災害發生後，負責溝通、說明，對於錯誤報導或不實傳言，應立即更正或說明。
三、災害定義為因災難所造成之損害如天然災害、人為災害等

(一)天然災害：風災、水災、震災、土石流等。

(二)人為災害：火災、毒性化學物災害、傳染病、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傷（損）害等。
報案 校駐警隊：04-22840285


平台 校安中心：04-22840250





暴力事件處理


項目：鬥毆(含暴力)、搶劫


單位：學務處1230、校安中心250、駐警隊285





發現者：最先接觸人員處理事項


1.確定自身處在安全位置，立即通報當時狀況與相關位置。


2.接獲不明電話


  （1）力求鎮靜，注意來電者口音。（2）正確記載起止時機及內容。


3.發現不明(可疑)物品


  （1）不可碰觸，保留現場。（2）儘速通報並尋求支援。


3.








通報 人、事、時、地資料


應有 物、如何、為何





管教衝突事件處理


項目：師生衝突、集體抗議、示威遊行


單位：教務處208、學務處223、祕書室602





校園安全事件處理


項目：火警、地震風水災、失竊


單位：總務處665、學務處223、環安中心565





意外事件處理


項目：交通事故車禍、實驗實習傷害、校園建築設施傷害、食物中毒、山難、溺水、運動傷害、傳染病處理


單位：學務處223、諮商中心241、課指組764�總務處665、祕書室602、體育室230





實驗操作異常事件處理


項目：外洩、滲漏、爆炸、機械傷害


單位：環安中心565、生科中心450、校安中心250





心理衛生事件處理


項目：嚴重疾病、自傷自殺、性別平等


單位：諮商中心241、學務處223





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彙整


單位：校安中心250、環安中心565





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緊急處置


單位：祕書室602、校長室600











